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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重大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 

 

一、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近日，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公司”）与新疆

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新疆水利水电集团”）

就项目建设用土工合成材料和建筑材料新产品的应用达成长期稳定

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并签署了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。协议有效期为

十五年，有效期届满后双方再补充深度合作协议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上述协议的签署，属

于公司经营管理层决策范围，不涉及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形，

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 合同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无需提交政府

相关部门审批。 

（四）应说明的情况 

新疆水利水电集团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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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 协议相对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协议相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新疆水利水电集团主要以水利水电工程、市政路桥工程、民建工

程、公路铁路工程施工为主，是一个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

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钢结

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和铁路工程施工总承

包贰级等资质的综合性建筑企业。近年来，主要承建了国内外水库电

站、隧洞桥梁、水利渠道等数百项工程。国内工程项目遍及十余个省

市，国外涉及非洲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坦、巴基斯坦、外蒙等国

家。 

三、 合同主要内容 

在协议有效期内，协议双方发挥各自优势，实现优势互补、资源

共享、协同发展壮大。 

1、在协议有效期内，新疆水利水电集团指定公司为其名下所有

水利水电工程、公路及铁路工程、环保工程等项目建设的土工合成材

料和建筑材料产品的战略供应商，项目建设所需土工合成材料及建筑

材料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独家采购公司产品。 

2、在协议有效期内，公司将新疆水利水电集团列为 VIP 客户，

为其提供技术咨询和施工指导，积极配合其完成工程建设；新疆水利

水电集团拟新建项目时，公司协助其进行工程设计和材料选用，优化

设计施工方案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降低其工程造价，增加经济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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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。 

四、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新疆水利水电集团每年在水利水电、交通环保及一带一路领域都

承揽有较大的项目，具有对土工合成材料的长期稳定需求，并且具有

增长趋势。本战略协议的签署，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，

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水利水电、交通、环保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领域

的影响力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、市场拓展及品牌效应将持续产生

积极而显著的影响，有助于公司后期业务进一步做大做强。 

上述协议的履行，对公司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

不存在因履行该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的可能性。 

五、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，新疆水利水电集团每年

对土工合成材料的需求量及对公司业绩产生的促进作用存在不确定

性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公司与新疆水利水电集团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。 

 

 

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2017年 10月 12日 


